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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關於員工購買本公司股票

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發表本公告作為自願公
告，以便公眾人士知悉本公司最新資料。

本公司近日獲本公司若干合資格的員工告知，為彰顯對本公司的信心及
對本公司股票投資價值的認可，該等員工通過自發形式，自願籌集4,500

萬港元，已通過合格境內投資者購買不超過 1,000萬股的本公司H股股票
（「購買股份」）。

該等員工確認，購買股份充分遵守適用法律、法規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。

本公司沒有參與購買股份，亦未對該等員工參與購買股份提供任何財務
資助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王麗萍

北京，2017年7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漢軍及李國慶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為王麗萍、陳代華、郭延紅、關繼發、蘇斌、閆連元及湯舒暢；及本公司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鳳朝、王德興、閻峰、孫茂竹及梁青槐。


